








元政发〔2025〕6号

关于建立元堡子镇入企检查报备审批制度的通知

镇机关各办、站、中心、驻镇各企业：
为进一步促进我镇班子成员与驻镇各企业间的联系，落实领导干部包联企业制度，确保入企检查程序化、规范化，保障驻镇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特制定我镇入企检查审批告知公示制度。
一、适用范围
元堡子镇辖区内各类入企检查行为。
二、审批流程
入企检查必须履行以下审批程序：
（一）入企检查前，必须填写《入企检查审批表》,报告检查人员、时间、对象、内容等信息，分别由镇分管领导、主要负责人批准后，方可进行检查(分管领导、主要负责人因事因假不能签批，但需入企检查的，可通过电话、微信等方式取得同意后，备注审批意见，并在检查后补签)。
（二）入企检查时，要主动出示《入企检查审批表》，检查后将检查资料交由元堡子镇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留存。
三、告知公示流程
入企检查时，应当向企业交付入企告知书、说明来意，推动逐步实现对涉企检查行为的“全覆盖”、“全链条”监督。
四、工作要求
入企检查人员要依法正确履职，认真落实好入企检查审批报备制度，统筹好监管与服务，为企业依法依规生产经营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。
(一)检查人员要严格按照审批告知内容开展检查工作，严禁超时限、超范围检查，尽可能减少检查过程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。
(二)严禁在检查中，口大气粗、颐指气使、吃拿卡要，坚决杜绝对企业反映的问题无动于衷、消极应付，对企业合理诉求推诿扯皮、置若罔闻。
(三)严禁借检查之机，向企业摊派、收取各类会费和组织活动费用，严禁擅自组织企业举办任务类型的评比表彰活动。
(四)严禁借检查之机，违规干预和插手企业项目选定、招标、工程建设、采购销售等市场经济活动，谋取不正当利益或损害企业合法权益。
附：右玉县元堡子镇入企检查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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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玉县元堡子镇入企检查审批表

	检查人员
	姓名
	
	职务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检查内容
	口举报投诉
□上级交办
□其他机关移送
□日常巡查
□其他


	检查对象
	

	检查时间
	

	分管领导意见
	
签名：          
年   月  日 

	主要负责人意见
	
签名：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 

	备   注
	


右玉县元堡子镇入企告知书

	检查人员
	姓名
	
	职务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检查内容
	


	检查对象
	

	检查时间
	

	备  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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